
多公司集体面临改名压力 股权众筹告别公私募平台“混战时代”

本报记者 张莉 周文静

日前，一则由证监会发布的有关开展股权融资机构专项检查通知搅动了整个股权众筹行业。 上述通知明确，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并强调对股权众筹定义的统一。 8月10日，中证协发布调整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相关条款的通知，将“私募股权众筹”修改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 一时之间，“行业监管一刀切”、“股权众筹平台面临集体整顿”等市场争议四起。

据多位从事私募性质股权众筹平台负责人分析，此次监管通知出台，关键在于对公私募不同性质的股权融资平台进行清晰区分，避免部分“伪众筹”机构通过滥用模式进行违规融资，并非全面取缔，市场对上述监管行为存在误读。 另据了解，由于官方对股权众筹术语的明确，近期不少公司已经开始陆续更改公司名称，抹去“众筹”痕迹，以求符合监管新规。

在业内看来，尽管当前监管新规有利于抬高行业门槛、促进市场合规发展、结束行业“野蛮生长”的现状，但由于此前对股权众筹定义混乱，不少平台在募集资金和运营模式方面均已“触及”红线，需要一定时间清理和调整。 有股权众筹平台负责人表示，当前股权众筹行业整体迎来阵痛期，对平台后续发展“感到迷茫”。

公私募性质区分 股权众筹“收窄”

来自监管层的连续两则通知令股权众筹行业的参与各方均感到“发生了大事”。 有市场人士将上述通知解读为，官方已经明确“股权众筹”定义及界线，似乎给并未获批的机构扣上“非法”帽子，多数众筹平台将集体面临关门整顿的命运。 据从事私募股权融资业务平台负责人分析，上述检查事项仅针对“公募性质众筹”，私募股权非监管重点。 在业内看来，这个被市场混淆的“股权众筹”概念，正是此次监管动作和市场争议出现的源头。

8月7日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致函各地方政府规范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显示，“股权众筹”概念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具有“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且这类机构必须通过国务院股权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才能开展，意味着这类平台将是监管部门认定的公募众筹平台，能公开向大众进行融资。

从现有的股权众筹平台架构看，多数平台实际落在“私募性质的股权融资”范畴之中，真正符合官方定义的“股权众筹”并不多。 有熟悉众筹业务方面的法律人士提出，当前多数股权融资平台为规避法律风险，以私募的方式做股权融资往往自身设定合格投资者标准和投资者人数限制规定，并通过实名认证、代持等方式来规避“不特定性公开发行”的红线。

由于存在公私募性质的区别，不少股权众筹平台的负责人认为，上述通知的落地对平台实际业务的影响并不大。 “监管部门下发的是检查性的文件，并不是实施细则，其目的是为摸清行业发展情况和规范行业发展，而不是取缔，已经在做相关业务的平台还是可以继续做它的业务。 ”爱投社CEO罗贤有表示。

据了解，此次《通知》依据7月18日央行等10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进一步详细界定股权众筹的概念，把市场上那些开展冠以“股权众筹”名义的活动，是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的非公开股权融资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行为剔除出股权众筹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认为，上述监管通知的出台，主要是为了避免社交众筹、私募性质的众筹、基金众筹、集资众筹、传销众筹等“伪众筹”误导民众，同时也避免“众筹”这个概念在大量的违规操作中在社会上形成较大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至今，各方对“股权众筹”术语的界定和解读一直存在分歧，而目前所明确的“众筹”定义有范围收窄的成分。 2014年底，证券业协会出台《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市场普遍认为是将股权众筹划分为“私募”和“公募”两大模式，“私募”指的是现有股权众筹平台，并实行事后备案制。 而从近期十部委的《指导意见》中，此前的“私募股权众筹”则不被认可为“众筹”概念，行业内惯用对众筹平台的称呼均需要重新规范和改写。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前“股权众筹”的定义并不严格，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专业投资人还是草根网络用户，均可以涉及“股权众筹”，造成定义的模糊，而此次监管的明确，则正是将“股权众筹”概念划定出明确边界。 京东股权众筹业务负责人金麟认为，当前官方禁止的无牌照股权众筹，私募股权融资仍可沿袭当前模式，而没有牌照且宣称“股权众筹”的平台则可能涉及违规。

值得注意的是，中证协已调整的条款内容显示，私募性质股权融资将不能再与“众筹”两字沾边，以名称来区分公私募不同性质的股权融资，原私募性质的“股权众筹”平台的称呼和概念均需要面临变更。 据了解，在上述通知发布不久，深圳的智金汇平台和运筹平台率先进行改名，另有多家平台也在计划更改公司名称以符合新规要求。 业内预计，在此轮监管核查下，后续还将有更多平台集体面临改名压力。

规范平台乱象 管理控制风险

监管人士介绍，除了厘清“股权众筹”概念之外，此轮针对股权融资的专项检查启动，主要也是为了规范通过互联网展开股权融资的各项活动。 根据通知显示，此轮专项检查目的是摸清股权融资平台的底数，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潜在的风险隐患。 而在杨东看来，通知出台实质上是为了避免那些缺乏资质、缺乏优质项目来源和风控能力、缺乏互联网技术等专业技术能力的公司或个人涌入这个市场，形成所谓的泡沫和虚假繁荣，从而出现不良项目、项目欺诈、跑路等情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使股权众筹行业陷入P2P发展的困境和危机。

“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主要是一些私募性质的股权众筹平台，草莽发展初期总会存在一些乱象，行业人士默认自己是资本市场的‘五板’，在市场上不遗余力地开拓业务和通过各种活动去展示平台和平台下的项目。 ”上述股权众筹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少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各种活动公开宣传、募资，加上新三板火热，不少平台的项目对接新三板市场，将一些非特定投资人的项目打包成私募投资基金，在公开与非公开中可能踩“红线”，这些都是与监管冲突的地方。

据业内资深人士分析，此前众筹行业发展过热，似乎形成“人人皆可做众筹”的氛围，而实践中部分平台存在违规事项较多，投资人混杂、投资项目风险过高等因素，也引发市场的担忧，加强监管成为必然。 据相关从业人士透露，目前股权众筹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资金难以寻找，部分平台对项目和风险披露不足，大量平台甚至没有任何成交量；二是为了突破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有机构采用代持股或使用持股平台的或者构建有限合伙公司结构，游走在法律边缘；三是部分平台对投资人群不设门槛，将缺乏投资经历以及宽裕的财力的草根投资群体吸纳进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一些地方对“股权众筹”的认识存在偏差，容易产生行业偏离，此轮检查动作的实施也被业内视为监管层对“众筹行业”发展的方向性明确，不排除地方对股权众筹行业管理因专项调查而有所调整。 日前广东省金融办发布《广东省互联网股权众筹试点工作方案》，计划2015年底全省组建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达50家，完成众筹融资额5亿元，并从7月起启动股权众筹试点工作，8月底前确定首批试点并报省金融办备案；长江众筹金融交易所在湖北武汉揭牌，联合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打造众筹交易平台；此前，贵州贵阳筹建众筹金融交易所，并做出“领筹人制度”、“股权众筹八大创新机制”等创新制度。

“股权众筹的本质是金融，风险防范应该放在前面，若一窝蜂发起必定会沙泥俱下。 对于股权众筹，监管部门一边在放开，一边也在谨慎把控风险。 去年出台的文件实际对业务的性质已经有了初步的定义，此次的通知更加明确了公募和私募之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平台未来不能做公募，等监管实施细则出台，不管是备案也好，牌照也好，一定会有明确的方案，只是必然有一个较高的门槛，”上述从业人士分析。

红线效应凸显 众筹监管或将细化

实际上，此番监管风暴的来临，也令部分涉足股权融资业务但并未规范的平台面临业务重新调整的局面，而部分“众筹平台”的运营模式是否合规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据了解，此前股权众筹概念火热之际，有部分P2P机构也参与到众筹领域，通过“混业运营”的方式将股权融资的投资人和债券融资的投资人混合起来，甚至将自身平台关联项目挂上众筹平台，以解决项目融资问题，其涉嫌“自融”的众筹运营方式，也令监管部门意识到众筹行业风险所在。

按照业内分析，目前一些分红型项目的股权融资可能受到影响，领投基金、类REITS众筹等创新模式也存在政策风险，同时一些股东人数超过上限的公司或者募集过程中且已有部分资金抵达的项目，如何核算其融资过程中是否合规等细节问题，则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考虑。 除此之外，此前也有平台在资金募集和宣传方面部分涉及违规，同样需要时间调整。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核查压力也将会非常大。

盈灿咨询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共有235家众筹平台，目前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达211家。 其中，股权类众筹平台数量最多，达98家，占全国总运营平台数量的46.45%。 零壹财经此前预计，众筹行业将在下半年迎来爆发，平台数量在年底前可能达到500家，2015年全年的交易规模则有望达到150亿元至200亿元。 “在监管政策逐渐落地后，原来平台数量不断创新高的局面将受到影响，新增平台速度会变慢。 如果严格施行监管政策，有不少平台面临出局的可能性。 ”有平台负责人表示。 而在大家投创始人李群林看来，股权众筹行业整体正在迎来阵痛期，“这一次，红线效应将再次彰显。 ”

与此同时，监管核查的启动同样开始令有意向参与众筹平台的风投机构感到一丝隐忧。 据深圳某大型风投机构部分负责人分析，目前有部分风投机构对现有的众筹平台的合规性并不明确，政策风险较大，同时对小额股权融资的具体模式和风险仍存疑问，需要等待股权众筹业务相关政策的细化。

另有市场消息传出，此次监管核查将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将出台股权众筹核查细则。 智金汇创始人杨溢表示，此次核查的意义不仅是针对股权众筹，而是针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规范，普惠金融需要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创新，近期可能还有其他条款将陆续出台，“在对股权众筹的摸底式核查之后，预计股权众筹的管理细则也不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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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通过批准开展的才是“股权众筹”，

目前阿里、 京东和平安已经取得股权

众筹试点资格。 但哪些主体能参与股

权众筹也需要有公开、透明的准入，让

有能力的参与者在赛场公开公平角

逐，通过市场化竞争和配置，最终方能

实现借力股权众筹解决中小微以及初

创企业的融资需求。

红线效应凸显 众筹监管或将细化

实际上，此番监管风暴的来临，也令部分涉足股

权融资业务但并未规范的平台面临业务重新调整的

局面，而部分“众筹平台” 的运营模式是否合规也需

要进一步明确。 据了解， 此前股权众筹概念火热之

际，有部分P2P机构也参与到众筹领域，通过“混业

运营” 的方式将股权融资的投资人和债券融资的投

资人混合起来， 甚至将自身平台关联项目挂上众筹

平台，以解决项目融资问题，其涉嫌“自融” 的众筹

运营方式，也令监管部门意识到众筹行业风险所在。

按照业内分析， 目前一些分红型项目的股权融

资可能受到影响，领投基金、类REITS众筹等创新模

式也存在政策风险， 同时一些股东人数超过上限的

公司或者募集过程中且已有部分资金抵达的项目，

如何核算其融资过程中是否合规等细节问题， 则需

要监管部门进一步考虑。 除此之外，此前也有平台在

资金募集和宣传方面部分涉及违规， 同样需要时间

调整。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核查压力也将会非常大。

盈灿咨询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共

有235家众筹平台， 目前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达211

家。 其中，股权类众筹平台数量最多，达98家，占全国

总运营平台数量的46.45%。零壹财经此前预计，众筹

行业将在下半年迎来爆发， 平台数量在年底前可能

达到500家，2015年全年的交易规模则有望达到150

亿元至200亿元。 “在监管政策逐渐落地后，原来平

台数量不断创新高的局面将受到影响， 新增平台速

度会变慢。 如果严格施行监管政策，有不少平台面临

出局的可能性。 ” 有平台负责人表示。 而在大家投创

始人李群林看来， 股权众筹行业整体正在迎来阵痛

期，“这一次，红线效应将再次彰显。 ”

与此同时， 监管核查的启动同样开始令有意向

参与众筹平台的风投机构感到一丝隐忧。 据深圳某

大型风投机构部分负责人分析， 目前有部分风投机

构对现有的众筹平台的合规性并不明确， 政策风险

较大， 同时对小额股权融资的具体模式和风险仍存

疑问，需要等待股权众筹业务相关政策的细化。

另有市场消息传出， 此次监管核查将持续一段

时间，后续将出台股权众筹核查细则。 智金汇创始人

杨溢表示，此次核查的意义不仅是针对股权众筹，而

是针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规范， 普惠金融需要

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创新， 近期可能还有其他

条款将陆续出台，“在对股权众筹的摸底式核查之

后，预计股权众筹的管理细则也不远了。 ”

股权众筹平台可能设高门槛

□本报记者 张莉

近期，监管机构连续发布通知，规

范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的活动，

并明确股权众筹的定义。据悉，由于此

前股权众筹行业发展迅猛， 平台数量

增长过快，出现项目信披不完全、投资

人审核不严、 项目投资风险过大等问

题，令一批“伪众筹” 平台混入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监管部门对

股权融资活动的专项核查启动， 目的

在于规范股权众筹市场， 明确公私募

不同性质的股权融资平台， 其目的在

于规范行业，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而并

非全面取缔所有平台。与此同时，不少

股权融资平台将根据规定， 对自身平

台业务和运营方式做出调整， 以符合

监管要求。

风险频出

从去年开始， 股权众筹概念在市

场频出， 不少新生平台层出不穷，以

“众筹” 或者“股权众筹”名义为平台

数量出现猛增。然而，伴随众筹行业的

迅猛发展， 不少平台的项目在众筹融

资过程中却面临各种问题， 而对于投

资者而言， 投资股权众筹的风险也随

之抬高。

据业内了解， 当前股权众筹平台

良莠不齐，政策风险较大，可能属于监

管核查的范围。 比如部分股权众筹企

业在项目信披方面不合规， 令投资者

较难判断企业真实运营情况； 与此同

时，为扩大自身业务规模，部分新晋平

台对参与投资项目的投资者审核并不

严格。 尽管按照目前要求众筹平台股

权融资仍属于“非公开”性质，但不少

平台采取网站或微信公开推送的方式

进行项目宣传， 触及非法证券活动的

红线。

与此同时， 股权众筹行业风险频

出， 令参与众筹融资的投资者权益受

损， 监管层需要加快节奏来规范行业

的健康发展。 据法律人士分析，当前股

权众筹从概念到实践发展过快， 出现

很多问题和纠纷， 包括股东身份无法

直接体现、股东难以行使权利、分红难

以决定、入股方式随意化以及盲目投资

的情况，而一旦所众筹的项目股东之间

无法调和，则可能令众筹股东受损。

促进行业发展

“据了解， 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制

定或已经发布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

试点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其中界定的

‘股权众筹’ 与《指导意见》定义的

‘股权众筹’ 不一致。 将非公开股权

融资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行为

称为‘股权众筹’ ，易引起市场和社

会公众对股权众筹概念的混淆。 ” 据

介绍，为规范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

资活动，监管部门决定近期对股权融

资平台进行专项检查，检查对象包括

但不限于以 “私募股权众筹” 、“股

权众筹” 、“众筹” 名义开展股权融资

活动的平台。

针对此次启动的股权融资专项检

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

认为， 监管层吸取P2P行业野蛮发展

后所带来风险的教训， 在股权众筹行

业发展还没有出现大的风险点之前，

先出台各类监管意见和规范性意见，

慢慢踩“刹车” ，是有利于股权众筹行

业的健康发展。 杨东表示， 在大众创

新、万众创业的大背景下，未来的股权

众筹承担着打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困局的重要使命， 监管层及时

理清发展的思路，规定市场的秩序,对

股权众筹的发展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据了解， 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将

包括平台上的融资者是否进行公开宣

传、是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股东

人数是否累计超过200人、 是否以股

权众筹名义筹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根据此次检查要求， 有部分平台负责

人声称将作出一些调整以符合监管要

求， 包括所有项目融资信息不再公开

宣传、 未经平台审核通过的用户无法

参与认购、 保证融资完成后累计项目

股东不超过200个、 平台为用户设立

有限合伙企业且不涉及投资基金。 业

内预计，未来监管细则落地后，股权众

筹平台在用户审核、投资人门槛、融资

者准入方面还将有更高门槛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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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司集体面临改名压力

股权众筹告别公私募平台“混战时代”

□本报记者 张莉 周文静

公私募性质区分 股权众筹“收窄”

来自监管层的连续两则通知令股权众筹行业的

参与各方均感到“发生了大事” 。 有市场人士将上述

通知解读为，官方已经明确“股权众筹” 定义及界

线，似乎给并未获批的机构扣上“非法” 帽子，多数

众筹平台将集体面临关门整顿的命运。 据从事私募

股权融资业务平台负责人分析， 上述检查事项仅针

对“公募性质众筹” ，私募股权非监管重点。 在业内

看来，这个被市场混淆的“股权众筹” 概念，正是此

次监管动作和市场争议出现的源头。

8月7日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致函各地方政

府规范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显示，“股权

众筹” 概念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

股权融资的活动，具有“公开、小额、大众” 的特征，

且这类机构必须通过国务院股权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才能开展， 意味着这类平台将是监管部门认定的公

募众筹平台，能公开向大众进行融资。

从现有的股权众筹平台架构看，多数平台实际落

在“私募性质的股权融资” 范畴之中，真正符合官方

定义的“股权众筹”并不多。 有熟悉众筹业务方面的

法律人士提出，当前多数股权融资平台为规避法律风

险，以私募的方式做股权融资往往自身设定合格投资

者标准和投资者人数限制规定， 并通过实名认证、代

持等方式来规避“不特定性公开发行”的红线。

由于存在公私募性质的区别，不少股权众筹平台

的负责人认为，上述通知的落地对平台实际业务的影

响并不大。“监管部门下发的是检查性的文件，并不

是实施细则，其目的是为摸清行业发展情况和规范行

业发展，而不是取缔，已经在做相关业务的平台还是

可以继续做它的业务。 ”爱投社CEO罗贤有表示。

据了解，此次《通知》依据7月18日央行等10部

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的规定，进一步详细界定股权众筹的概念，

把市场上那些开展冠以“股权众筹” 名义的活动，是

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的非公开股权融资或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募集行为剔除出股权众筹的概念。 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认为， 上述监管通知的出

台，主要是为了避免社交众筹、私募性质的众筹、基

金众筹、集资众筹、传销众筹等“伪众筹” 误导民众，

同时也避免“众筹” 这个概念在大量的违规操作中

在社会上形成较大负面的影响。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至今，各方对“股权众筹”

术语的界定和解读一直存在分歧， 而目前所明确的

“众筹”定义有范围收窄的成分。 2014年底，证券业

协会出台《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市场普遍认为是将股权众筹划分为“私募”

和“公募” 两大模式，“私募” 指的是现有股权众筹

平台，并实行事后备案制。 而从近期十部委的《指导

意见》中，此前的“私募股权众筹” 则不被认可为

“众筹” 概念，行业内惯用对众筹平台的称呼均需要

重新规范和改写。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前“股权众筹” 的定义并不

严格，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专业投资人还是草根网

络用户，均可以涉及“股权众筹” ，造成定义的模糊，

而此次监管的明确，则正是将“股权众筹” 概念划定

出明确边界。 京东股权众筹业务负责人金麟认为，当

前官方禁止的无牌照股权众筹， 私募股权融资仍可

沿袭当前模式，而没有牌照且宣称“股权众筹” 的平

台则可能涉及违规。

值得注意的是， 中证协已调整的条款内容显示，

私募性质股权融资将不能再与“众筹” 两字沾边，以

名称来区分公私募不同性质的股权融资，原私募性质

的“股权众筹” 平台的称呼和概念均需要面临变更。

据了解，在上述通知发布不久，深圳的智金汇平台和

运筹平台率先进行改名，另有多家平台也在计划更改

公司名称以符合新规要求。 业内预计，在此轮监管核

查下，后续还将有更多平台集体面临改名压力。

规范平台乱象 管理控制风险

监管人士介绍，除了厘清“股权众筹” 概念之

外，此轮针对股权融资的专项检查启动，主要也是为

了规范通过互联网展开股权融资的各项活动。 根据

通知显示， 此轮专项检查目的是摸清股权融资平台

的底数，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潜在的风险

隐患。 而在杨东看来，通知出台实质上是为了避免那

些缺乏资质、缺乏优质项目来源和风控能力、缺乏互

联网技术等专业技术能力的公司或个人涌入这个市

场， 形成所谓的泡沫和虚假繁荣， 从而出现不良项

目、项目欺诈、跑路等情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使股

权众筹行业陷入P2P发展的困境和危机。

“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主要是一些私募性质的股

权众筹平台，草莽发展初期总会存在一些乱象，行业人

士默认自己是资本市场的‘五板’ ，在市场上不遗余力

地开拓业务和通过各种活动去展示平台和平台下的项

目。 ”上述股权众筹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少平台通

过线上线下的各种活动公开宣传、募资，加上新三板火

热，不少平台的项目对接新三板市场，将一些非特定投

资人的项目打包成私募投资基金， 在公开与非公开中

可能踩“红线” ，这些都是与监管冲突的地方。

据业内资深人士分析，此前众筹行业发展过热，

似乎形成“人人皆可做众筹” 的氛围，而实践中部分

平台存在违规事项较多，投资人混杂、投资项目风险

过高等因素， 也引发市场的担忧， 加强监管成为必

然。 据相关从业人士透露，目前股权众筹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资金难以寻找，部分平台

对项目和风险披露不足， 大量平台甚至没有任何成

交量；二是为了突破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有机

构采用代持股或使用持股平台的或者构建有限合伙

公司结构，游走在法律边缘；三是部分平台对投资人

群不设门槛， 将缺乏投资经历以及宽裕的财力的草

根投资群体吸纳进场。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当前一些地方对 “股权众

筹” 的认识存在偏差，容易产生行业偏离，此轮检查

动作的实施也被业内视为监管层对 “众筹行业” 发

展的方向性明确， 不排除地方对股权众筹行业管理

因专项调查而有所调整。日前广东省金融办发布《广

东省互联网股权众筹试点工作方案》， 计划2015年

底全省组建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达50家， 完成众筹

融资额5亿元， 并从7月起启动股权众筹试点工作，8

月底前确定首批试点并报省金融办备案； 长江众筹

金融交易所在湖北武汉揭牌， 联合武汉股权托管交

易中心打造众筹交易平台；此前，贵州贵阳筹建众筹

金融交易所，并做出“领筹人制度” 、“股权众筹八大

创新机制” 等创新制度。

“股权众筹的本质是金融，风险防范应该放在前

面，若一窝蜂发起必定会沙泥俱下。 对于股权众筹，

监管部门一边在放开，一边也在谨慎把控风险。 去年

出台的文件实际对业务的性质已经有了初步的定

义，此次的通知更加明确了公募和私募之分。 但这并

不意味着现有的平台未来不能做公募， 等监管实施

细则出台，不管是备案也好，牌照也好，一定会有明

确的方案，只是必然有一个较高的门槛，” 上述从业

人士分析。

日前，一则由证监会发布的有关开展股权融资机构专项检查通知搅动了整个股权众筹行业。 上述通知明确，未经批准

不得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并强调对股权众筹定义的统一。 8月10日，中证协发布调整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相关条款的

通知，将“私募股权众筹”修改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 。 一时之间，“行业监管一刀切” 、“股权众筹平台面临集体整

顿”等市场争议四起。

据多位从事私募性质股权众筹平台负责人分析，此次监管通知出台，关键在于对公私募不同性质的股权融资平台进

行清晰区分，避免部分“伪众筹”机构通过滥用模式进行违规融资，并非全面取缔，市场对上述监管行为存在误读。 另据了

解，由于官方对股权众筹术语的明确，近期不少公司已经开始陆续更改公司名称，抹去“众筹”痕迹，以求符合监管新规。

在业内看来，尽管当前监管新规有利于抬高行业门槛、促进市场合规发展、结束行业“野蛮生长” 的现状，但由于此前

对股权众筹定义混乱，不少平台在募集资金和运营模式方面均已“触及” 红线，需要一定时间清理和调整。 有股权众筹平

台负责人表示，当前股权众筹行业整体迎来阵痛期，对平台后续发展“感到迷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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